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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與 232 的關係、CAPA 認證迷思

政府現行措施與相關建議

337 與 301／Special 301 的差異

GEO、LEO、CDO 三種侵害救濟方式

本案背景



本案背景(337-TA-1491調查)
2026/2/5｜GM 提出申訴

GM 向 USITC 提出 337 申訴，主張特定車輛零件及其組件侵害 20 件美國設計專
利，並請求核發 GEO、LEO、CDO。

2026/2/10｜USITC 公告受理申訴
Federal Register 刊登受理通知，並徵詢本案公共利益意見。

2026/3/10｜USITC 正式立案
USITC 就 Certain Vehicle Parts and Components Thereof 正式立案，案號
337-TA-1491；本案共有 20 名答辯人，其中 10 家為台灣企業。

2026/3/12｜聯邦公報刊登立案通知
Federal Register 正式刊登本案立案通知。
送達後 20 日內｜答辯人提出回應
立案後 45 日內｜設定調查完成目標日期

USITC 原則上會於立案後 45 日內設定本案 target date。
後續程序｜進入正式審理

包括 證據開示、初步裁決、委員會複核等程序。
若最終認定違反 337｜發布救濟命令

USITC 可發布排除令或停止侵害命令，並進入 60 日政策審查期。
(大約四月底)

資料來源：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603110141.aspx


GM 已提起 337 調查

多家台灣廠商被列名調查
不僅在訴訟，也影響輸美貨物貿易

337調查專注於
「智財侵權與不公平競爭」

(外觀)企業間商業專利戰，(內涵)是否包
含國家貿易制裁?!

現有資源及行動方針

公協會角色及針對廠商
所需幫助

General Motors(通用汽車)337調查案
案件隱藏核心

從「特定對象」轉向「全產業鏈」：以往 337 調查多針對特定廠商的特定型號，但此次 GM 指控範圍廣泛，只要是生產該特定
SUV 車型的相關售後維修零件（如保險桿、車燈、鈑金等），且是從台灣或中國大陸出口至美國，皆在調查範圍內。
針對特定 SUV 車型：調查鎖定多款熱門 SUV 車型，由於這些車型的售後市場龐大，台灣 AM 廠商在此類產品中佔有極高市佔
率，受波及的深度與廣度遠超以往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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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通用汽車ITC起訴狀

台廠涉案專利數量呈現明顯集中，東陽、耿鼎

及貫理三家合計占表內涉案次數過半，顯示其

產品線與本案涉案外觀件重疊較深。

另多個設計專利號同時出現在不同台廠，反映

本案部分爭點集中於共同產品類型(保險桿、

車燈、鈑金)。

惟本表係依被控專利件數排序，僅能反映涉案

廣度，尚不等同於侵權成立與最終責任大小。

數據觀察

https://www.autobpa.com/wp-content/uploads/2026/02/ITC-337-3884-20260204.pdf?utm_source=chatgpt.com


美國337條款調查程序與權責
337調查則是針對企業個案的進口侵權爭議，並不針對特定國家的政府
政策。
執法單位與權責

調查與裁決機關：由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負責立案、調查、
審理與作成最終決定。
USITC是一個獨立、無黨派的準司法聯邦機構。

執行機關：雖然由USITC進行裁判，但針對邊境的排除令（禁止進
口），是由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CBP）負責在邊境執行攔截。
至於針對美國境內的停止侵害命令，則由USITC本身負責執行。

337調查的具體程序
337調查以快速、高強度著稱，整個流程通常在12至16個月內完成。
初步裁決與終裁：行政法官會在目標結案日期前約4個月作出「初步裁
決」，認定是否存在違規並建議救濟措施。
隨後交由USITC委員會進行複審，若委員會決定不複審，初裁即成為終
裁；若複審，則由委員會發布最終裁決。

資料來源：經貿透視雙周刊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ved=2ahUKEwjs-471i8mTAxWYiK8BHd2dH8oQFnoECB8QAQ&url=https%3A%2F%2Fwww.trademag.org.tw%2FUpload%2Ftam_tam%2F689183%2F%25E7%25BE%258E%25E5%259C%258B337%25E6%25A2%259D%25E6%25AC%25BE%25E8%25AA%25BF%25E6%259F%25A5%25E6%25B5%2581%25E7%25A8%258B%25E7%25B0%25A1%25E4%25BB%258B.pdf&usg=AOvVaw14NxOliIPBbX97XsvwqCyA&opi=89978449


法源
337調查是美國依據《1930年關稅法》第337節（Section 337）所進行的準司法程序，主要目的是調查進口產品是否涉及不公平競爭與不公平
貿易行為，其中絕大多數（約85%以上）的案件是針對侵害美國智慧財產權（如專利、商標、著作權等）的行為

 337 調查制度內涵及與 301／Special 301 的差異

資料來源：Notebooklm

(施行貿易報復)

三者都和「美國對外經貿措施」有關，也常跟智

慧財產權議題連在一起，所以外觀上容易被混成

同一類工具。

337 是「這批貨能不能進美國」
301 是「這個國家的政策美國要不要反制」
Special 301 是「這個國家的智財環境有沒
有被美國列為關切對象」

USTR（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為「美國貿易代表署」，是美國聯邦政府負責制定及協調國際貿易政策的行政機關，隸屬於總統行政辦公室。
其首長為「美國貿易代表」，直接向總統負責，是美國的最高貿易談判代表，負責雙邊/多邊貿易談判、保護智慧財產權及制定進口政策。



為了全面封殺副廠零件，GM向USITC請求了最嚴厲的邊境與境內救濟措施，包含：
限制排除令（LEO）：禁止本案列名之特定答辯人的侵權產品進口。
一般排除令（GEO）：要求不分來源地，全面禁止所有侵害其專利的同類商品進口美國。
停止侵害命令（CDO）：命令涉案對象停止在美國境內進行銷售、行銷、配銷或從庫存出貨等商業行為

GEO、LEO、CDO 三種侵害救濟方式

資料來源：Notebooklm

一般排除令（GEO）：不是一開始就當然適用。依法，USITC 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會把排除範圍從列名被告擴大到不論來源的同類侵
權商品：第一，為了防止有人繞過只針對列名被告的排除令；第二，存在違法樣態，且侵權產品來源難以辨識。
停止侵害命令（CDO）：如果貨已經進到美國，或被告在美國境內還有庫存、還在賣，USITC 就可能用 CDO 叫他停止賣、停止出貨。

使用時機



337 與 232 的關係
337 調查： 側重於「特定實體」的「技術侵權」。如果確定侵權，ITC（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會發出排除令（Exclusion Order），禁止
相關產品進入美國。
232 調查： 側重於「特定產品類別」的「國家安全威脅」。川普政府可能引用《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款，對如高階晶片、鋼鋁等產
品加徵高額關稅（例如2026年初針對AI晶片可能採取高額關稅）。
競合關係：這兩套標準可以「同時存在」且「疊加」使用。
例如，針對半導體，337可以阻止某一具體侵權晶片，而232可以對全球（或特定國家）的所有同類晶片加徵關稅。
美方選擇：通常傾向以「232 條款」作為主要貿易手段，因為該條款授權總統基於國家安全理由，有權直接採取行動，靈活性高且阻力小。

但在涉及智慧財產權爭端時，會並行使用337調查，將智慧財產權與國家安全關稅相結合，達到全面限制進口、強迫產業重組的目的。

337 與 232 的關係、CAPA 認證迷思

來源：美國合格汽車零件協會認證

CAPA 認證
汽車售後服務（AM）碰撞零件的最高品質指標之一，確保替代零件在外觀、功能與耐用度
上媲美原廠件。
認證與專利權性質不同： CAPA是「品質認證」，確保產品安全可用；專利權是「法律排他
權」，保護創新設計。
訴訟風險仍存在： 即使取得CAPA認證，若零件與原廠車燈等零組件過於相似，仍會面臨專
利侵權訴訟。
維修條款（Repair Clause）因素： 在某些國家（如美國或歐洲），特定的汽車售後維修
行為可能會有「維修免責」的討論，但這屬於法律層面（如美國《公平汽車零件法案》），
而非品質認證標準。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85%AC%E5%B9%B3%E6%B1%BD%E8%BB%8A%E9%9B%B6%E4%BB%B6%E6%B3%95%E6%A1%88&sca_esv=e7687de8d1b3fbf8&biw=1912&bih=914&sxsrf=ANbL-n7zfnR4s9TnqmUxCibQR0BUzuhf5A%3A1774927602289&ei=8j7LaeilEZng2roP7NrmmQY&ved=2ahUKEwjf0v7RmMmTAxXXslYBHRy2ArgQgK4QegQIAxAD&uact=5&oq=capa%E8%AA%8D%E8%AD%89%E6%98%AF%E5%90%A6%E5%8F%AF%E6%8E%92%E9%99%A4%E5%B0%88%E5%88%A9%E4%BE%B5%E5%AE%B3&gs_lp=Egxnd3Mtd2l6LXNlcnAiJWNhcGHoqo3orYnmmK_lkKblj6_mjpLpmaTlsIjliKnkvrXlrrMyCBAAGIAEGKIEMggQABiJBRiiBDIIEAAYgAQYogQyCBAAGIAEGKIESONhUI0TWMtfcAZ4AJABAJgBZqABxQ6qAQQyNC4xuAEDyAEA-AEBmAIeoALfDsICCxAAGIAEGKIEGLADmAMAiAYBkAYEkgcEMjkuMaAHtySyBwQyMy4xuAfJDsIHBjAuMjIuOMgHR4AIAQ&sclient=gws-wiz-serp&mstk=AUtExfDKlQsTg_sEas-LIJgrh8AcgQUO3CxGRDrtdpC8SiBfTcEwzPHoRHIogPphRnr2z2QfljcydNZ9gun3h75fR-B2RdsXFReIDm1o-nHeTO_e9_EKAbMdgR_BgB1vuZnUpgfPFXIuLbYmhqw27K6LZwII7q5ou-P_A3wdHj971kL5M22EQpET4OJb_uV_LbSbDJ3MB-Fg6xMyYEDfEOcJuIDwE-OzTh7zAI8ZRkJU9dgtVIcw0FAWBlcOjxRf3of_K4Xvt5nK7lvA5ugsiAdKASM088ll6wDtf5jBQEVKiCCchw&csui=3


政府現行措施與相關建議
政府目前措施 內容 本會可對應作法

積極與業者溝通輔導
經濟部已聯繫受影響之10家汽車零組件廠商，了解具
體情形，並表示將就法律應訴提供必要協助。

作為政府與會員廠商間之資訊轉介與需求彙整窗口，協助盤

點會員需求並回報主管機關。

堅持法律應訴與國際準則
政府強調依法行政，企業若銷售至海外，需遵守當地

智慧財產權與相關法律規範。

協助會員建立制度認知與法遵觀念，整理337、301、232及
CAPA等制度差異供會員參考。

跨部會關注與研析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等單位已介入了解，並認定此

案屬GM提出之特定個案。
提供產業端實務資訊與共通問題，作為政府後續研析與判斷

之參考。

利用既有經貿談判平台
政府擬透過台美既有溝通機制，尋求妥善處理方案，

並強調本案屬個案調查。

協助蒐整產業影響資料，例如涉及廠商、產品類型及可能衝

擊範圍，供政府對外溝通使用。

強調法規保護
經貿辦表示將持續完善法律與執行機制，保護智財

權，並強調本案不直接影響整體台美貿易協定架構。

配合政策宣導，協助會員正確認識案件屬個案調查，避免過

度解讀或不必要恐慌。

資料來源：中央社「美啟動337調查　經長：已與涉案台廠聯繫提供協助」

https://ieknet.iek.org.tw/ieknews/news_open.aspx?nsl_id=f3f1293aea4e4a598890ad1ab7a2a160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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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調查是美國依據《1930年關稅法》第337節（Section 337）所進行的準司法程序，主要目的是調查進口產品是否涉及不公平競爭與不公平貿易行為，其中絕大多數（約85%以上）的案件是針對侵害美國智慧財產權（如專利、商標、著作權等）的行為
	(施行貿易報復)

	三者都和「美國對外經貿措施」有關，也常跟智慧財產權議題連在一起，所以外觀上容易被混成同一類工具。
	337 是「這批貨能不能進美國」
	301 是「這個國家的政策美國要不要反制」
	Special 301 是「這個國家的智財環境有沒有被美國列為關切對象」



	GEO、LEO、CDO 三種侵害救濟方式
	為了全面封殺副廠零件，GM向USITC請求了最嚴厲的邊境與境內救濟措施，包含：
	限制排除令（LEO）：禁止本案列名之特定答辯人的侵權產品進口。
	一般排除令（GEO）：要求不分來源地，全面禁止所有侵害其專利的同類商品進口美國。
	停止侵害命令（CDO）：命令涉案對象停止在美國境內進行銷售、行銷、配銷或從庫存出貨等商業行為
	使用時機
	一般排除令（GEO）：不是一開始就當然適用。依法，USITC 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會把排除範圍從列名被告擴大到不論來源的同類侵權商品：第一，為了防止有人繞過只針對列名被告的排除令；第二，存在違法樣態，且侵權產品來源難以辨識。
	停止侵害命令（CDO）：如果貨已經進到美國，或被告在美國境內還有庫存、還在賣，USITC 就可能用 CDO 叫他停止賣、停止出貨。



	337 與 232 的關係、CAPA 認證迷思
	337 與 232 的關係
	337 調查： 側重於「特定實體」的「技術侵權」。如果確定侵權，ITC（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會發出排除令（Exclusion Order），禁止相關產品進入美國。
	232 調查： 側重於「特定產品類別」的「國家安全威脅」。川普政府可能引用《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款，對如高階晶片、鋼鋁等產品加徵高額關稅（例如2026年初針對AI晶片可能採取高額關稅）。
	競合關係：這兩套標準可以「同時存在」且「疊加」使用。
	例如，針對半導體，337可以阻止某一具體侵權晶片，而232可以對全球（或特定國家）的所有同類晶片加徵關稅。
	美方選擇：通常傾向以「232 條款」作為主要貿易手段，因為該條款授權總統基於國家安全理由，有權直接採取行動，靈活性高且阻力小。
	但在涉及智慧財產權爭端時，會並行使用337調查，將智慧財產權與國家安全關稅相結合，達到全面限制進口、強迫產業重組的目的。

	CAPA 認證
	汽車售後服務（AM）碰撞零件的最高品質指標之一，確保替代零件在外觀、功能與耐用度上媲美原廠件。
	認證與專利權性質不同： CAPA是「品質認證」，確保產品安全可用；專利權是「法律排他權」，保護創新設計。
	訴訟風險仍存在： 即使取得CAPA認證，若零件與原廠車燈等零組件過於相似，仍會面臨專利侵權訴訟。
	維修條款（Repair Clause）因素： 在某些國家（如美國或歐洲），特定的汽車售後維修行為可能會有「維修免責」的討論，但這屬於法律層面（如美國《公平汽車零件法案》），而非品質認證標準。


	政府現行措施與相關建議
	政府目前措施
	內容
	本會可對應作法
	協助會員建立制度認知與法遵觀念，整理337、301、232及CAPA等制度差異供會員參考。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等單位已介入了解，並認定此案屬GM提出之特定個案。
	資料來源：中央社「美啟動337調查　經長：已與涉案台廠聯繫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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